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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8屆第7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邀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就手搖杯標示之相關期程規劃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1、 前言
為強化手搖杯之標示管理，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衛福部食藥署)蒐集市售手搖杯飲料之種類、食材等資訊，並邀請相關業者召開說明會，廣納業界意見，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5條第2項規定研訂「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草案」，已於104年6月5日預告，預定104年7月31日實施。

2、 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辦理進度
1、 蒐集手搖杯飲料之種類、食材及標示揭露情形，據以研訂草案內容，說明如下：
(1) 茶葉及咖啡原料原產地標示：手搖杯飲料業者茶葉及咖啡原料以輸入佔大宗，常以進口原料混合國產原料調製飲料。
(2) 咖啡所含咖啡因之標示：衛福部食藥署 99年起即配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輔導現煮咖啡業者以紅黃綠標示咖啡因含量(紅色代表咖啡因≧201毫克/杯，黃色代表咖啡因101-200毫克/杯，綠色代表咖啡因≦100毫克/杯)，相關業者已執行多年。
(3) 飲料品名應與食品本質相符：鑒於添加茶菁等香料或未含果蔬汁等飲料之品名易有誤導消費者之情形，擬強化此類型態飲料之管理。
(4) 糖添加量之標示：
1. 因現場調製之飲料，其部分內容物(如水果)易受季節、天候、地區、環境、栽種方式等影響，使其甜度、糖含量、熱量不同，致使該飲料之熱量隨之變動；再者，現場調製飲料可應消費者需求客製化調製，如調整甜度、冰塊量、配料種類及添加量，又調製過程易受人為因素影響，造成每杯現場調製飲料所含熱量不易一致，熱量之標示實有執行上之困難。
2. 初步規劃擬先針對現場調製飲料強制要求標示糖添加量，現場調製之飲料，如調製中有糖添加量分級之選項，應依其分級標示糖添加量，以提供消費者參考。
 (五)標示方式：得以卡片、菜單註記、標記(標籤)或標示牌(板)等型式，採張貼懸掛、立（插）牌、黏貼或其他足以明顯辨明之方式為之。
2、 業者說明會
(一)104年5月11日茶安管理新制說明會，向餐飲、食品製造等業者說明衛福部食藥署對現場調製飲料標示之規劃，並聽取業界意見。
(二)104年5月28日邀請業者(連鎖飲料業、連鎖速食業、連鎖便利商店)及各縣市衛生局，說明衛福部食藥署預告訂定之「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草案」，包括糖添加量、茶葉及咖啡原料來源原產地、咖啡之咖啡因含量、果蔬品名及添加茶菁之風味等標示規定，除聽取業界意見並責成衛生局加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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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語
衛福部除持續致力於落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建置之各項柵欄防堵策略，並強化標示之管理，持續責成衛生局加強輔導業者透明食品資訊，為消費者做好衛生、安全及品質之把關，以有效解決食安問題，並獲消費者飲食信心。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對業務推動之支持與協助，在此敬致謝忱。尚祈　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